


                                        陕西汉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协  议  书
甲方：

联系人：

地址：

邮编：

电话：

传真：

开户行： 
帐号：

乙方：陕西汉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平辉
地址：西安市太白南路263号新一代国际公寓C座3017
邮编：710065
电话：029-86698966
传真：029-86698977
邮件：book@book110.cn
甲方是     出版社的经营商、发行站或专门经营科技类的实体书店，乙方是行业书店的网络销售专家，知名度高，信誉良好。甲乙双方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达成以下协议：

1、 甲方  图书以   %的折扣提供给乙方（特殊折扣另议），挂号平邮、汽运、速递、EMS等邮费按实际发生费用收取。如果需要开具发票，折扣按   %计算。
2、 乙方有订单购买甲方图书时，通过A、邮件  B、传真 C、MSN的形式将订单的收货人详细信息告知甲方，并注明是否由甲方为客户开具发票,甲方收到后如有货须在2个工作日内发货，如无货应立即通知乙方。甲方发货后应在发货二天内用A、邮件  B、电话  C、MSN留言的方式通知乙方，以便乙方及时通知客户。甲方代乙方发书时，禁止捎带甲方任何形式的可能损害乙方利益的广告、宣传册、印章等，出于客户可能需要退换书的现实需要，发件人信息可如下填写：“XXXXXX公司（天下书城 ）  邮政编码：XXXXXX”。否则，乙方有权要求甲方赔偿该订单的等值码洋作为赔偿金。
3、 甲方应做到及时、准确寄书，并及时告知乙方，如因甲方原因导致客户退书或没有收到书，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如因乙方原因导致客户退书或没有收到书，由乙方承担全部责任。全部责任是指包括但不限于：承担第一次发货费用、客户退书运费，赔偿因此给对方造成的实际损失。
4、 乙方向甲方预付部分书款，当甲方所寄书总额超过乙方预付书款后，由甲方将对帐单提供给乙方，乙方收到对帐后在新订书开始前根据销售情况再向甲方预付部分书款。甲方开发票的总额不超过结算总额。
5、 任何一方在协议期限内，若终止合同，需提前一个月通知对方，经双方协商同意后方能终止。
6、 任一方在履行本协议过程中所获得的对方商业秘密（商业秘密指属于一方或其关联企业所有，并被该方视为秘密的技术、财务、商业或任何其他方面的信息，其不为公众所知悉，能带来经济效益，具有实用性且被视为秘密并采取了保护措施）应予以保密，任何一方未经对方同意，不得向第三方透漏。
7、 双方本着诚信原则应当认真执行本协议内容，若一方违反协议内容则视为违约。由于违约所引起的一切责任由违约方负责，守约方有权要求赔偿。
8、 本协议自签字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为     年，经双方协商可续签。
9、 本协议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具同等效力，未尽事宜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向法院起诉。

甲方(章)：                             乙方(章)：陕西汉唐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代表：                                     代表：
时间：         年     月    日，签署地：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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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西安市吉祥路336号天下书城

邮编：710065

电话：029－86698966

传真：029－86698977

网址：www.book110.cn

